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
教务〔2013〕38号
关于同意郑灵杰等56位同学转专业的通知
各相关学院：
根据《集美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2013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知》的关规定，经学生申请、考核、公示和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郑灵杰等56位同学转专业名单给予公布（名单见附件1）。

本学期转专业学生须继续在原专业学习，遵守学习纪律，不得无故缺课，参加课程考核。下学期开学报到时，到转入专业所在学院报到。

下学期开学初，请转出学院、转入学院和相关部门做好学生档案的移交工作，学生及时到转入学院注册学习，并根据转入专业教学计划确认已修学分。转专业前已修完的课程，与转入专业相同、其学分数及要求高于或等于转入专业要求的可互相替代，不必补修，其余的转为选修课的学分。转入专业已经开设完毕的课程，转入学生尚未修读的，须补修。“集美大学转学（转专业）学生已修学分确认申请表”由转入学院统一收齐后于9月13日前交教务处确认学分。

附件：

1.2013年转专业学生名单

2.集美大学转学（转专业）学生已修学分确认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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